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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44  900921    证券简称：丹化科技   丹科 B股     编号：临 2024－007 

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自 2023 年 8 月至目前，公司原控股股东、现第二大股东江苏丹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丹化集团）累计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1.51亿元，

年化利率在 6.5-7%之间，借款合同到期日在 2024 年 6 月 30 日至 2024

年 8月 4日之间。公司已和丹化集团协商，将上述借款全部展期至 2026

年 3月 31 日，原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不变。 

2. 由于公司接受财务资助的年化利率高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3.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 目前公司日常经营仍遇到较大困难，现金流存在短缺现象，因公司连续

多年亏损，难以从金融机构获得足够的融资贷款。丹化集团向公司提供

资金支持，能缓解公司资金紧张状况，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尽管借款利

率高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但利率主要参考其融资成本，交易公允，未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一、关联交易概述 

自 2023 年 8 月至目前，公司原控股股东、现第二大股东江苏丹化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简称：丹化集团）累计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1.51 亿元，年化利率在

6.5-7%之间，借款合同到期日在 2024 年 6 月 30 日至 2024 年 8 月 4 日之间。公

司已和丹化集团协商，将上述借款全部展期至 2026年 3月 31日，原合同约定的

贷款利率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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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司接受财务资助的年化利率高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丹化集团原为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公司 21.65%的 A 股股份，2024 年 3

月 29 日，丹化集团通过协议方式向丹阳市金睿泓吉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转让

了其中的 15%的股份，目前剩余持有公司 6.65%的股份，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丹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81MA1MCYMH6C 

法定代表人：翁海涛 

成立日期：1980-4-25 

注册资本：27,907.63 万元 

注册地：江苏省丹阳市北环路 12号 

主要经营内容：目前基本无实际经营活动。 

丹化集团是地方国有独资企业，其实际控制人为丹阳市人民政府。 

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23 年下半年起，公司流动资金发生了一些困难，为支持公司的生产经营

活动，时任控股股东、现第二大股东丹化集团陆续向公司提供了 7笔累计共 1.51

亿元资金资助，资金来源主要是地方其他国资平台，资金使用费（即利率）主要

参考其融资成本，借款合同约定的年化利率在 6.5-7%之间，借款合同到期日在

2024 年 6 月 30 日至 2024 年 8 月 4 日之间，所有借款无需公司提供担保。具体

借款明细如下： 

序号 资金融出方 金额（万元） 合同起止时间 综合融资成本 项目 

1 丹化集团 1,500.00  2023.08.08-024.06.30 7.00% 流动资金 

 丹化集团 500.00  2023.08.09-024.06.30 7.00% 流动资金 

2 丹化集团 2,000.00  2023.09.13-024.06.30 7.00% 流动资金 

3 丹化集团 2,000.00  2023.10.30-024.06.30 6.50% 流动资金 

4 丹化集团 1,000.00  2023.11.24-024.06.30 6.50% 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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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化集团 1,000.00  2023.12.01-024.06.30 6.50% 流动资金 

5 丹化集团 2,000.00  2023.12.28-024.06.30 6.50% 流动资金 

 丹化集团 100.00  2023.12.29-024.06.30 6.50% 流动资金 

6 丹化集团 2,000.00  2024.01.16-024.07.15 7.00% 流动资金 

7 丹化集团 3,000.00  2024.02.05-024.08.04 7.00% 流动资金 

 合计 15,100.00    

经测算，上述借款合同在各借款期限内的累计应付利息为 652.27 万元，根

据目前的 LPR报价 3.45%测算的应付利息为 330.42万元，两者差额为 321.85万

元。 

由于借款利率高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述公司接受财务资助事项涉及关联

交易，公司因故未及时履行审议和披露程序。 

上述 1.51 亿元借款公司短期内尚无法偿还。2024 年 3 月 29 日，丹化集团

向丹阳市金睿泓吉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金睿泓吉）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15%的股份完成了过户登记手续，金睿泓吉成为公司的新控股股东。公司已和丹

化集团、金睿泓吉三方协商一致，将所有借款展期至 2026年 3月 31 日，原借款

合同约定的利率不变，金睿泓吉或其关联人对展期的借款提供连带担保责任。如

相关借款合同重新展期，经测算公司每年应付利息 1,026.50 万元，根据目前的

LPR报价 3.45%测算的每年应付利息为 520.95 万元，两者差额为 505.55 万元。 

由于丹化集团仍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东，其对公司的借款展期继续

涉及关联交易。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董事会认为，目前公司日常经营仍遇到困难，现金流存在短缺现象，因公司

连续多年亏损，难以从金融机构获得足够的融资贷款。丹化集团向公司提供资金

支持，能缓解公司资金紧张状况，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尽管借款利率高于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但利率主要参考其融资成本，交易公允，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6 票赞成、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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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

李国方、孙朝辉、成国俊回避了表决。董事会同意对公司已发生的 1.51 亿元接

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追认；同意公司对所涉 1.51亿借款展期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原有利率不变；授权管理层根据实际情况与丹化集团及其他担保

方签订与本次借款展期有关的合同文件。 

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公司独立董事已召开了专门会议，全体三位独立董事均

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双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

与丹化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即为丹化集团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累计为 1.51 亿元，

年化利率在 6.5-7%之间。 

 

特此公告。 

 

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3日 

 


